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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德宏州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2017年部门预算编制的说明

按照预算管理的相关规定，目前部门预算的编制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即收入和支出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2017年重点工作任务是：1.着力抓好城乡人居环境提升行动；2. 着力提升城乡规划管理水平；3. 着力补齐城镇基础设施短板；4. 着力推进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5. 着力强化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6. 着力促进建筑业壮大发展；7. 着力改进城市管理经营.
二、部门预算编制情况

德宏州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编制2017年部门预算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编制方法、总体思路是：为深化部门预算改革，建立公开、透明、规范、完整的预算管理体系，进一步提升预算编制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结合本单位实际编制本年部门预算。
三、部门基本情况

纳入2017年部门预算编报的单位共1个，德宏州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是财政全额拨款行政单位。部门在职人员编制76人，其中：行政编制69人，事业编制7人。在职实有76人，其中：财政全供养76人，退休人员31人。车辆编制6辆，实有车辆6辆。
四、2017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

2017年德宏州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财务总收入1245.74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1245.74万元（其中：本级财力安排1195.74万元；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50万元）。

2017年部门预算总支出1245.74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支出1245.7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032.74万元（本级财力安排982.74万元，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50万元），项目支出213万元】。分别为2010399-其他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支出20万元，2080501-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188.89万元，2120101-行政运行773.55万元，2120201-城乡社区规划与管理150万元，2129999-其他城乡社区支出43万元，2210201-住房公积金70.3万元。
（1） 基本支出情况

2017年用于保障德宏州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982.74万元，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工资福利支出占基本支出的64％；办公经费、印刷费、水电费、汽燃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商品和服务支出）占基本支出的10％。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占基本支出的26%。与上年对比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工资福利支出比重降低，原因主要是商品和服务支出上含其他交通费用，所以两项比重有所调整。

（2） 项目支出情况

2017年用于保障德宏州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机构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213万元，德宏州领导干部房产信息查核报送系统建设经费20万元，城乡规划工作经费100万元，世居少数民族民居研究及设计经费50万元，德宏州人才激励公租房租金项目13万元，棚户区改造前期工作经费30万元。与上年对比减少100万元，减少的原因主要是丙午路改造工程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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